附件2：韩旺中心学校教职工绩效工资
工作量考核方案
 
 为了提高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体现多劳多得，客观公正地衡量教职工的工作量，根据沂源县教育体育局《关于全县教育体育系统事业单位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的指导意见》，结合我校实际，特制订本方案：
一、任课教师工作量补贴资金来源:
学校按月从教师的奖励性绩效工资中人均拿出200元的资金加上50%的出勤奖励资金，作为工作量补贴资金。  
二、任课教师工作量补贴发放办法:
1、教师工作量=教师教学工作量+兼职工作量+其它情况工作量。
2、教师工作量补贴：所有教师完成本人承担的平均工作量发放工作量补贴170元，剩余部分用于教师超工作量补贴。
3、教师超工作量补贴=个人超课时数×每1课时补贴金额
4、任课教师工作量补贴=完成工作量补贴+超工作量补贴。
5、课时量补贴每学期核算一次，每学期进行一次发放。
三、教学服务人员工作量补贴发放办法：
教学服务人员完成工作任务，计工作量12课时。为调动教辅人员管理育人的积极性，积极为一线教学管理服务，教辅人员可根据自身实际向学校或分管处室申请特殊时段值班或兼职。教学服务人员按工作量补贴的90%按人头拨付。
 
 
韩旺中心学校工作量补贴考核细则
 
一、教师教学工作量：
   以一课时35分钟或一个教案为标准工作量单位“1”计算课时工作量。教师岗位工作量=实际课时数+实际备课数。               
二、兼职工作量：
为发挥教师特长，任课教师可根据自身特长或根据学校发展向主管处室申请或安排兼职或临时性工作。 认真履行岗位职责，高质量完成学校安排的任务，兼职工作按以下工作量计算：
1、担任中层正职每周计10课时。中层副职每周计8课时。各处室人员每周计6课时。
2、年级组长每周计4课时，教研组长每周计2课时，备课组长每周计2课时。
3、男满55周岁、女满50周岁的教学岗位教师，教学工作量按本人工作量的1.2倍计算。
4、学校宣传：兼职通讯员、信息员每发表1篇县级、市级、省级、国家级新闻稿件，分别给予奖励2课时、4课时、6课时、8课时工作量；每完成1期电视专题新闻制作包括撰稿、策划、组织拍摄等，给予10课时工作量；专职通讯员完成分配任务按此条例执行。
5、正常教学工作外，经学校批准安排的兼职岗位酌情增加课时如下：兼职功能室管理员学期初由主管处室报学校工作量评审小组审批每学期计10课时。
6、校产管理员每学期加20课时，报账员每学期加30课时，
计算办法:一人兼任多职的，以最高的为主，其它以所兼相应课时的一半加入。
三、其他工作量加减项：
1、加工作量项：
（1）举行公开课：组内公开课1节加2课时；校级1节加4课时；镇级1节加6课时；县级1节加8课时，市级1节加15课时，省级1节加20课时。
（2）关于讲课方面的比赛：校级一等奖加4课时，二等奖2课时，镇级一等奖加6课时，二等奖4课时；县级一等奖加8课时，二等奖加6课时；市级一等奖加15课时，二等奖加10课时，三等奖加6课时；省级一等奖加20课时，二等奖加15课时，三等奖加10课时。
（3）论文发表：获校级一等奖加1课时；县级一等奖加2课时，二等奖加1课时；市级一等奖加4课时，二等奖加3课时；省级一等奖加6课时，二等奖加4课时；国家级一等奖加8课时，二等奖加6课时；作者多人平均分配。
（4）承担课题：承担科研课题的负责人，校级加5课时，镇级加10课时，县级加20课时，市级加30课时；参加人员：校级加3课时，镇级加6课时，县级加10课时，市级加15课时。
（5）百灵艺术节、布谷科技节等比赛（按证书姓名计工作量），镇级获奖加5课时；县级一等奖加10课时，二等奖加6课时，市级一等奖加15课时，二等奖加10课时，三等奖加6课时。
（6）体育比赛、运动会等获奖（按证书计工作量），第八名计10课时，名次每上升（或下降）一个名次加（或减）2课时，减至0分止。
（7）语文数学英语科学信息技术安全等方面的比赛，镇级获奖加2课时；县级一等奖加4课时，二等奖加2课时；市级一等奖加10课时，二等奖加6课时，三等奖加4课时；省级一等奖加15课时，二等奖加10课时，三等奖加8课时。
上级主管部门或学校组织的未包含的各种评选按以上相邻或相近条目执行。以上未包含的各级各类比赛，根据其影响力，由校长办公室研究给予加工作量奖励。
（8）学校普通教师每发表1篇县级、市级、省级、国家级新闻（信息）稿件，分别给予奖励2课时、4课时、6课时、8课时工作量；
（9）由学校统一安排，或各科室经分管领导同意，因工作紧急，需要安排加班，占用晚上、双休日或其他法定节假日的（参与学校统一安排的周六、周日、节假日、安全维稳、防汛值班除外），在不影响正常教育教学工作的前提下，可以在合理范围内酌情给予课时量补助。
2、减工作量项：
（1）上课迟到或早退一次，工作量减1节；
（2）空堂一节工作量减4节；私自上合堂减2节；
（3）学校组织的考试，监考阅卷迟到或早退一次，工作量减2节；每次旷工均按减8节计算。
（4）学校布置的撰写材料任务，每少交一次周工作量减1节；
（5）备课周查少于规定教案数量每个减1课时；
（6）教务处作业检查，布置与批改量没达到规定要求的（学生代批作业按未批改计），每少一次工作量减1节；
（7）教研组内循环听评课和学校组织的公开课，无故不参加听课者，每少听评课一节周工作量减2课时；
（8）集体备课少于规定数量一次，工作量减1课时；单元测试每少一次单元测试，工作量减2课时；
（9）不按要求护送路队，每次减1课时。
 3、其它特殊情的工作量由绩效工资考核小组研究议定。
